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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力践行新时代公民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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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9 年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广泛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公民道德准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想人格的核

心要素和铸魂育人的重要内容。公民道德准则的广泛践行，既需要从理论上阐述清楚其所以然及其对人们安身立命的意义，以

彻底的理论说服人，又要善于运用赏罚分明的法治力量强力推动，实现内在动力与外在助力协同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广泛践行公民道德准则，实现其铸

魂育人目标，要深入探究公民道德准则的现实根据和它对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意义，使人们真正认同与信仰公民道德准则，以

此提升人们践行公民道德准则的理论自觉和情感自愿。要使公民自觉践行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内容的道德准则，就必须使其

深刻意识到公民道德准则对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然而，当前我们更多还是停留在对公民道德准则“是什么”的表层，需要

深刻揭示其背后的现实必然性和它对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公民道德准则的形成既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同

时又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百年道德建设的经验智慧的总结，2019 年颁发的《纲要》，是在 2001 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概

括出来的 20 字公民道德基本规范的基础上，通过十余年的实践进一步筛选和凝练所形成的全民道德的最大公约数，更具有指导

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公民道德准则的社会存在依据在于，它们反映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大主

体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公民调节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和个人与他人三大最基本道德关系的根本要求。它来自于人民群众

的道德生活实践，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道德需要和我国公民道德生活的基本规律，实现了真理力量与道义魅力的完美统一，是能

够有效调节个人与集体（国家）、个人与他人的利益矛盾进而实现三大主体利益共生共荣的道德智慧的结晶。营造公民自我发

展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实现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最大限度地成就自我，实现其人生价值。总之，公民道德准则是我们每一个

人事业成功和幸福生活的根本智慧。

广泛践行公民道德准则，实现其铸魂育人目标，需要正视并深刻揭示公民道德行为的复杂动机及其生成与升华的过程，破

除关于道德需要只具有超功利性的片面认知，为推动人们自觉自愿践行公民道德准则提供更为合理的评价标准。道德评价是道

德养成的重要动力，然而，长期以来，在公民道德生活的评价中不承认个人功利性动机的合理性，把利他性视为道德的唯一动

机，同时，还模糊了自利与自私二者的原则界限，简单地将自利等同于自私，由此形成了对公民道德现状的悲观性评价。假如

在道德评价上只是用先进性道德标准评判，否定遵循低层次或底线道德的重要价值，所选树的道德模范往往是普通群众够不着

的高大上的榜样，那么，普通大众就容易产生这些榜样够不着、学不来的道德焦虑，甚至还可能催生道德伪善。因为我国传统

道德文化是以德立人，德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这已形成了强大的道德文化基因，当道德要求太高而做不到、可社会舆论又要

求必须做到时，必然导致一些人的自我道德否定，抑或用假道德进行自我伪装。

人是主体与客体、肉体与精神、个体性与社会性内在统一的复杂存在，这就决定了人的道德内在动机不是单一的，而是功

利与超功利、利己与利他的统一。同时，公民道德需要的内容也是在道德生活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升华的，它遵循着由利己

到利他、由功利向超功利并实现二者融合的提升过程。集体主义原则虽然要求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悲剧性矛盾冲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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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应当自觉地节制和牺牲自我正当利益，但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共同发展，否则，它就会异化为集

权主义。公民道德准则既是公民的基本义务，也是其基本权利，比如，敬业不只是简单地要无私奉献，它同样要求对劳动付出

予以价值认可；诚信与友善同样也是不同主体间相互性的义务与权利及其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社会能够创造实现这种双向权

利与义务交融的制度与机制，便能极大地调动公民的道德积极性。

广泛践行公民道德准则，实现其铸魂育人目标，必须善于把公民道德准则融入法治建设，做到刚柔并用、宽猛相济，奖善

罚恶，以形成助推公民道德准则践行的合力机制。公民道德准则作为基础性的共识性的道德，它在内容上与法律的要求存在着

更多的交叉与重叠，在维持力量方面二者相互凭借。中共中央于 2016 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

设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用法治的力量推动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制度带有根本性、公正性、稳定性和长期

性等特点和优点，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只有那些已形成

共识性的和成熟化的、最重要的道德才有被提升为制度的必要，且必然要被提升为制度以强化其权威性。公民道德准则是经过

漫长的道德生活实践积累起来的非常成熟的道德生活智慧，因此，应当用刚性的法律制度将其巩固起来，赋予其权威力量，将

其强化和坚持下去，这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经验，同时也是我国公民道德自信的表现。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这既是对包括公民道德

准则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权威性的肯定，又提出了以制度力量推动其融入文化建设的任务要求。

《纲要》提出，强化法律法规保障，以法治的力量引导人们向上向善。道德行为的功利性动机是将法治融入公民道德生活

的内在根据。人们追求道德的动机具有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的双重性质，公民道德作为道德层次中最基础性的道德，其功利性更

为凸显。公民道德需要的功利性动机的实现主要依靠合理制度机制的牵引，使道德主体通过其合乎道德的言行而获益、违背道

德的言行而承担不利后果，进而达到扬善抑恶、趋善避恶的效果。道德与人的幸福追求的关联性最为直接、最能为人所感性体

悟，而道德与幸福之间勾连的主要桥梁就是制度设计，制度设计越是科学合理，道德对幸福的作用就越显著，公正的制度对公

民道德准则内化有着根本的动力作用。总之，要把着力点放在建构具有公正公平精神的合理的权益分配制度方面，着力解决好

重大民生问题，特别是要勇于建构赏善罚恶的制度机制，为公民道德准则的自觉践行提供必要的社会合力，以实现《纲要》所

提出的推动全民道德素质达到一个新高度、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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